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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一）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條規定，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即稅前利

益扣除分配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

百分之四以上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勞。 

   （二）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業經民國 113 年 3 月 12 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提撥員工酬勞新台幣 28,561,400 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11,424,500 元，均以現金發放。 

 

五、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案，敬請  鑒察。 

說明：（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996 號令修訂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會議事辦法，擬依該辦法修訂本公司之「董事會議事規範」。 

   （二）本公司配合主管機關條文之修訂，同步修訂本公司辦法，前後修訂條文對

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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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 112 年度個別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葉芳婷及徐惠榆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

審查完竣，提請股東會承認。 

   （二）民國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

件一】及【附件三】。 

   （三）提請  承認。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6,855,599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4,364,35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6,460,515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983,272 權） 
99.15% 

反對權數 11,20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207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83,87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9,877 權）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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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 112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

完竣，盈餘分派情形如下表：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民國 112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餘額 24,847,219 

加：民國 112 年度稅後淨利 436,535,892 

    民國 112 年度精算(損)益列入保留盈餘 (1,572,804)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43,496,309)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3,797,720) 

可供分配盈餘 412,516,278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 
 

    現金股利，每股 4 元 297,470,64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5,045,638 

董事長：張全生     經理人：張全生    會計主管：郭嘉哲 

   （二）提請  承認。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6,855,599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4,364,35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6,463,805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986,562 權） 
99.16% 

反對權數 7,90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7,907 權） 
0.01%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83,88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9,887 權）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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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明：（一）本公司為配合營運擴充及強化財務結構，擬以資本公積提撥新台幣

74,367,660 元撥充資本，增資發行新股 7,436,766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配股基準日，俟本次股東會通過後，並申報主管機關生

效後，由董事會另訂之。每仟股無償配發 100 股，派發之新股不足一股者，

得由股東自行拼湊，於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之股務代理機構登記 

，逾期未辦理者，按面額折發現金計算至元止，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按面額承購。 

   （三）本次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普通股相同，並採無實體發行。 

   （四）本案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因法令修訂需予變更時，擬請

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五）提請  討論。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6,855,599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4,364,35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6,459,016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3,981,773 權） 
99.15% 

反對權數 12,62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627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83,956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9,956 權）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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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說明：（一）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 3 月 17 日臺證治理字第

1120004167 號函，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二）本公司配合主管機關條文之修訂，同步修訂本公司辦法，前後修訂條文對

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提請  討論。 

決議：投票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46,855,599 權(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4,364,356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45,308,351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831,108 權） 
96.69% 

反對權數 12,227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227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535,021 權 

（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521,021 權） 
3.27% 

 

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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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會前之股東提問＞ 股東 (戶號：18392)提問；提問之回覆，由主席或主席指定

之主管回覆如下： 

發言摘要：股東薛○○（戶號：18392）詢問是否因近期國際情勢動盪獲得新訂單？且在

軍用雷達、無人機、5G 小基站和低軌道衛星等領域的新產品和訂單進展？後

續營收發展？ 

經營團隊回覆：今年以色列訂單預計增長 30%，但占比小。國防飛彈升級有週期性，雖

有長期訂單，但後續之訂單須經國防部之軍品認證通過。全訊將持續研

發高功率產品以產生新營運動能，目前 SSPA 相關產品涵蓋陸海空雷達

系統，且與國家太空中心合作計劃目前持續進行中。5G 市場目前尚未

成熟，但全訊已做好準備。2024 年營收力爭達到 10%成長，2025 年未

做預估。 

 

散 會：同日上午十時五十三分，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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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2 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民國 112 年度本公司產銷策略，主要集中於國防 GaAs 與 GaN 高頻

高功率放大器、收發模組及國際廠商的功率放大器生產及研發與歐洲廠

商高頻高功率放大器的研發，另外商用低雜訊元件、功率元件、單晶微

波積體電路持續增加中。 

在高頻固態功率放大器方面，已在量產出貨，且有不同頻段的固態

功率放大器正與客戶洽談量產計劃。茲將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結果重點

說明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個別 ) 112 年  111 年  增 (減 )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1,250,809 1,034,660 216,149 20.89 

營業成本  554,943 469,871 85,072 18.11 

營業毛利  695,866 564,789 131,077 23.21 

營業費用  230,159 199,920 30,239 15.13 

營業利益  465,707 364,869 100,838 27.6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65,533 (43,066) 108,599 252.17 

稅前淨利  531,240 321,803 209,437 65.08 

稅後淨利  436,535 249,469 187,066 74.99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2 年度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數，整

體營收及獲利因產業變化之影響，致本公司 112 年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1,250,809 仟元，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436,535 仟元，而 112 年營收預算數

為新台幣 1,250,00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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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年度  112 年  111 年  

財務結構
(%) 

負債占資產比率  15.54 16.46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比率  

522.94 490.19 

償債能力
(%) 

流動比率  706.05 552.84 

速動比率  538.36 368.94 

獲利能力
(%) 

資產報酬率  17.31 10.67 

占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62.45 53.79 

稅前純益  71.24 47.44 

權益報酬率  20.49 12.51 

基本每股盈餘 (元 ) 5.88 3.71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經數年的努力，已發展出 GaAs 與 GaN 超高功率元件與各頻

段的 MMIC，進而發展出 X band 10W IC、Ka band 3W IC 及寬頻 MMIC

與各頻段超高功率放大器、各頻段收發模組、訊號合成模組、微波次系

統等，將可運用在國防先進雷達系統，與先進微波追蹤系統，並獲得我

國國防單位與歐洲及其他國際微波大廠的肯定與長期訂單，未來將加重

GaN 技術，超高高頻功率 SSPA 的研發，與 5G 相關 MMIC 的研發。 

二、113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專注於國防微波領域及民用微波基礎建設。  

2.國外行銷採代理商制。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銷售數量係依據市場需求狀況與發展趨勢、客戶營運概況、本公司目前接

單情形及產能規模。本公司民國 113 年將鞏固既有客戶並持續開發新產品及擴

展新客戶，隨著國內國防預算之增加，預估本公司銷售數量仍可望呈現成長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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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Q（Quality ）：含產品的特性及可靠性。  

2.P（Price）：具競爭性。  

3.D（Delivery）：快速交貨。  

4.國外銷售採代理商制，與優良代理商維持良好合作關係。  

5.採接單式生產，減少庫存壓力。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往微波收發系統發展  

(二)發展 GaN 製程技術及相關產品 

(三)發展高頻高功率放大器 

(四)量產毫米波固態功率放大器與收發模組 

(五)量產 Ku Band GaN 高頻高功率固態功率放大器 

(六)發展 5G 相闗的 28GHz、39GHz  MMIC 

(七)立足國內，擴展國際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本公司所屬產業受國內外政策及法律變動影響之機會較

小，且本公司積極發展製程技術，掌握關鍵自主技術，增強本

公司之競爭力，因此產業環境的變化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

應屬有限。  

 

 

 

 

 

 

 

 

董事長：張全生    經理人：張全生    會計主管：郭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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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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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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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內 容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理 由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總經理室應
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
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必要
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
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討論及表
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
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
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
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於當日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

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
項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
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總經理室應
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
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必要
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
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討論及表
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
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
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
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
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

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之程序重行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
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為避免董事

會會議延長

開會時間未

確定引發爭

議，爰明定

出席人數不

足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

開會之時限

以當日為

限。 

 

第十一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
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
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
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
條第四項規定。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
主持會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逕行宣布
散會，其代理人之選任準用第七條第
三項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
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
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
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

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
條第五項規定。 

 

 

考量實務，

董事會議事

進行中，主

席因故無法

主持會議或

未依規定逕

行宣布散會

時，為避免

影響董事會

運作，爰增

訂第四項，

明定代理人

選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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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內 容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理 由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範於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14
日訂立。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9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23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6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24
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19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0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2
日。 

本議事規範於中華民國 99年 12 月 14
日訂立。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9
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7年 3 月 23
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8年 4 月 26
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9年 2 月 24
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0年 1 月 19
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10日。 

增加增修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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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內 容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理 由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
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
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
意之決議行之。 

以下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以下略。 

配合

法令
增訂
此條
文 

第六條之
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第一、二款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
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
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
應注意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第一、二款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配合
法令
增訂

此條
文 

第二十二
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 
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
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
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
事項。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配合
法令
增訂

此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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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內 容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理 由 

第二十三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 92年 6月 24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6月 29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2年 6月 26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4年 6月 23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8年 6月 11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9年 5月 20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110年 4月 15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6月 28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 113年 6月 12日。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本辦法訂立於民國 92年 6月 24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 101年 6月 29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102年 6月 26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104年 6月 23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8年 6月 11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 109年 5月 20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 110年 4月 15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111年 6月 28日。 

配合
本次
增訂
條文 

調整
條次
並增
加增
修紀
錄 


